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防范和处置机制，提高应急工作，结合市中心服务大厅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应急处理程序，高效处理在公积金各项服务工作中发生的应急事项，确保公积金服务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进一步提升公积金满意度和服务形象。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的适用范围为：住房公积金服务场所的服务量增加、排队拥挤，服务对象投诉、设备故障、信息网络不畅等影响服务工作的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三、工作原则  
1、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立足于缴存职工满意、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加强各部门、各岗位间的协调配合，构筑公积金服务应急保障体系。  
2、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根据部门职能和岗位职责，各负其责，确定各受理部门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建立和完善协调管理机制和联动工作机制。
    3、以人为本、快速反应。把为缴存职工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快速反应机制，果断决策，迅速处置。 
 四、应急处理内容及程序 
（一）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服务量增加或等待时间较长的应急处理。服务场所内服务人数达到20人或排队等待时间达到20分钟时，为业务办理高峰期，此时，应启动应急预案，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增设应急窗口。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应对服务窗口进行预见性合理调配，及时增设服务窗口和工作人员，并补充增设窗口所需的软硬件设备，以缓解服务窗口不足的压力，保障公积金服务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2．合理规划服务时段。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要根据服务量情况设置业务高低峰时段提醒牌，积极引导服务对象错峰办理业务，第一时间分散客流，避免在服务场所等待时间过长。  
3．提供全方位的延时服务。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在业务高峰期间，采取延长对外服务时间、午间轮班等方式灵活服务，做到绝不让服务对象白跑或多跑。  
4．落实人性化便民举措。一是开设“绿色通道”，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的缴存职工提供优先受（办）理的特殊服务。二是对业务集中、办理批次多的服务项目，或到服务网点办理确有困难的缴存职工实行预约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高峰期公积金服务场所客流量，提高服务效率。  
（二）受理缴存职工服务投诉的应急处理  
对缴存职工采用上门、来电或来信等方式提出服务投诉的，应按照“谁受理，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处理，对认为可能引发突出矛盾的服务投诉，应启动应急预案，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受理登记。受理投诉事项的工作人员为第一责任人，填写投诉事项受理登记表，并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反馈给部门负责人。  
2．办理。受理部门应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对投诉内容核查并提出拟办意见，经部门负责人批示后给予当事人答复；投诉事项需移送其他部门办理的，应及时移送至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处理，情形严重的必须及时向市公积金中心主任室汇报。  
3．沟通和反馈。受理部门负责人对应急投诉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对办理进展情况与当事人保持持续沟通，并及时将办理情况向当事人进行反馈。  
4.回访。部门负责人向当事人进行回访，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流程，同时将处理结果进行存档，以备后查。  
（三）信息系统发生故障影响服务工作的应急处理。
 部门负责人为处理服务场所信息系统发生故障的主要责任人，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发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首先应在第一时间内通知市中心信息中心；            
2．如果信息中心在短时间内能恢复系统，可以先对业务办理职工所提交的纸质资料进行审查，待系统恢复后再录入系统；  
3．如果信息中心短时间内（半个小时以内）无法恢复系统正常工作，应当及时告知业务办理人，并告知预计恢复正常办理的时间，经业务办理人同意后可留下联系电话，待系统恢复后，由工作人员负责通知业务办理人前来办理。  
4．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要做好对业务办理人的解释工作。  
五、相关要求
（一）健全责任机制。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要高度重视应急预案实施工作，细化岗位责任制，明确各应急事项处理的第一责任人和负责人。市公积金中心将把对应急预案的实施情况、应急事项的处理情况纳入对各部门及工作人员考核评比的范围，对在应急事项处理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对不作为、延误时机等影响事项处理的行为，依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二）强化预案学习。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要集中组织窗口工作人员学习《住房公积金服务应急预案》，熟练掌握对应急事项的处理程序，要依照规定程序和规范进行，确保公积金服务工作有序高效。 
 （三）提升服务质量。各部门公积金服务机构要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态度，做到主动热情，用语规范，严格遵守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结办制、文明办公制等基本工作制度，工作时间内必须坚守岗位，提高工作效率。  
（四）规范服务场所建设。各公积金服务场所内外标识必须齐全、规范，服务公示牌、业务流程牌、窗口标识、资料表样等要配置齐全、内容准确、更换及时，要在醒目处设置意见簿、意见箱并及时处理。  
（五）加强设施维护。要做好公积金服务窗口设备、系统的检修和日常维护保障工作，定期对业务办理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对老化、故障率高的设备进行更新或调整，并安排好备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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